
财政部关于规范和加强中央预算单位国库

集中支付资金归垫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财库〔2007〕24 号）

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武警各部队，

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院，高检院，

有关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中央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：

为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，切实规范和加强中央

预算单位资金归垫管理，按照《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

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》（财库[2002]28 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现就中央预算单位资金归垫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控制归垫资金的范围

中央预算单位资金归垫，是指中央预算单位在财政授权

支付用款额度或财政直接支付用款计划下达之前，用本单位

实有资金账户资金垫付相关支出，再通过财政授权支付方式

或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将资金归还原垫付资金账户的一种特

殊行为。一般情况下，中央预算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，以

财政直接支付或财政授权支付方式支付财政资金，不得违反

规定通过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支付财政资金。

发生下列特殊情况之一的，允许垫付资金：

（一）经国务院批准并限时开工的基建投资项目支出。



（二）基建投资项目前期费用支出。

（三）重大紧急突发事项支出。

（四）其他按规定允许垫付的支出。

二、实行资金垫付事先备案制度

中央预算单位通过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垫付资金，实行

事先备案制度。

（一）对于经国务院批准并限时开工的基建投资项目支

出，基建投资项目前期费用支出，以及其他按规定允许垫付

的支出，由基层预算单位在资金垫付之前将拟垫付事项、原

因和资金来源等情况逐级上报，并由一级预算单位审核确认

后报财政部（国库司）备案。财政部（国库司）收到备案材

料 5 个工作日内将是否同意垫付的意见回复一级预算单位，

由一级预算单位通知基层预算单位。

（二）对于重大紧急突发事项支出，由基层预算单位在

垫付之前将拟垫付的事项、原因和资金来源等情况上报并经

一级预算单位审核确认后，报财政部（国库司）备案。财政

部（国库司）收到备案材料即时将是否同意垫付的意见回复

一级预算单位，由一级预算单位通知基层预算单位。

三、规范资金归垫的申请、审核和批复程序

（一）资金归垫申请程序。基层预算单位收到已垫付资

金项目的财政授权支付用款额度或财政直接支付用款计划

后，可提出资金归垫申请。



1．以财政授权支付方式进行资金归垫的，基层预算单

位应将资金归垫申请，以及相关合同、发票、银行结算证明、

记录垫付事项发生费用账薄复印件等垫付事项证明材料逐

级上报，并由一级预算单位审核确认后报财政部（国库司）。

2．以财政直接支付方式进行资金归垫的，基层预算单

位应将资金归垫申请，以及相关合同、发票、银行结算证明、

记录垫付事项发生费用账簿复印件等垫付事项证明材料，连

同财政直接支付申请书，按照财政直接支付的有关程序上报，

并由一级预算单位审核确认后随同财政直接支付汇总申请

书报财政部（国库司）。

（二）资金归垫审核批复程序。

1．以财政授权支付方式进行资金归垫的，财政部（国

库司）收到归垫申请和相关材料后，3 个工作日（特殊事项

不超过 5 个工作日）内书面批复一级预算单位。一级预算单

位接到财政部（国库司）批复文件后，应及时向基层预算单

位予以转发，基层预算单位持财政部批复文件到代理银行办

理资金归垫业务。

2．以财政直接支付方式进行资金归垫的，财政部（国

库司）收到归垫申请、相关材料、财政直接支付申请书和财

政直接支付汇总申请书后，2 个工作日内通知代理银行进行

资金支付。

3．对于情况比较复杂，以及需要现场核实相关原始凭

证和资料的垫付事项，财政部（国库司）可委托基层预算单



位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财政监察专员办

事处（以下简称财政专员办）进行核实，并根据财政专员办

核实情况办理批复。

财政专员办收到归垫申请材料 3 个工作日（特殊事项不

超过 5 个工作日）内完成核实工作。财政专员办对归垫申请

事项进行核实时，基层预算单位应提供相关原始凭证和证明

垫付事项真实性的相关材料。财政部（国库司）收到财政专

员办上报的核查材料后，3 个工作日内书面批复一级预算单

位或通知代理银行进行资金支付。

四、加强对归垫资金的监督管理

（一）财政部（国库司）和财政专员办要加强对中央预

算单位资金归垫的监督管理，发现预算单位有虚列开支、伪

造合同、编造借款事项等骗取资金归垫的情形，除责令退回

已归垫资金外，还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

作出处理。

（二）代理银行要按规定准确、及时地办理预算单位支

付业务，对于预算单位从零余额账户向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

归垫资金的情况，代理银行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资金归垫

的相关批复文件办理。

（三）中央预算单位和代理银行要加强对支付经办人员

的业务培训，避免因操作失误导致资金从零余额账户划转到

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。

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2007 年 3 月 22 日


